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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嘉 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3）浙 04破 3号之二

2023年 7月 14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姚少杰之申请，依法裁定

受理浙江乐益口腔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

凯信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本院查明：本院受理该破产案件后，于 2023年 10月 26日出

具（2023）浙 04 破 3 号民事裁定，对第一批无争议的 41 笔债权

予以确定。其后，管理人又对新增的普通债权以及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时已经公示的可认定的职工债权进行了核查。2024年 4月 10

日，本院作出（2023）浙 04破 3号之一民事裁定，确认上海德连

物流有限公司等 6位债权人债权、殷峻等 22位债权人的职工债权。

2024年 4月 24日，管理人申请本院确认 6笔第三批无争议债权。

本院认为：根据债权人会议核查的情况，债权人对于管理人

提交的债权确认表上记载的第三批无争议债权未提出异议，依法

应予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

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确认谭雪芹等 6位债权人的债权（详见附表）。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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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黄  阁

审　　判　　员　　  王  浩　

审　　判　　员　　　谢蔚然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黄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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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无争议债权表（第三批）

其中

序

号
债权人 认定金额（元）

本金（元） 孳息（元）

劣后

孳息

（元）

备注

1 谭雪芹 1621.47 1621.47 0.00 0.00 
普通债

权 1

2 张惠 934725.00 907500.00 27225.00 0.00 
普通债

权

3 陈霆 1019700.00 990000.00 29700.00 0.00 
普通债

权

4 沈佳燕 330000.00 330000.00 0.00 0.00 
普通债

权

5

国家税务总

局嘉兴经济

技术开发区

税务局

2925205.35 2403697.87 521507.48 0.00
税收债

权 2

6 张洛阳 441870.00 429000.00 12870.00 0.00 
普通债

权

合计 5653121.82 5061819.34 591302.48 0.00

1 乐益公司原职工谭雪芹办理退休事宜自行垫付乐益公司欠缴的社保滞纳金 1621.47元，列普通债权。
2 税收债权，其中税款 1592010.15元、社保费 467166.80元，税收及社保费滞纳金 521507.48元列为普通债权；另

有税款 344520.92元因未到申报属期而暂无法缴纳，故暂予提存。


